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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9月14日

（2018）浙0304破50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君威涂料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9月3日作出（2018）浙0304破申107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温州市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18年9月3日指定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
所有限公司担任温州市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
人。温州市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登记股东董炳冬、
毛陈臻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温州鑫
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戴迎春、徐婷婷，联
系号码：15355871961、15356288536。地址：温州市龙湾
区雁荡西路100号（和乐大楼）四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
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市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17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
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市银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市银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10月19日下午14时
3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40号

温州市三豪眼镜有限公司、宁联生：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朗目光学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三豪眼镜有限公司、
宁联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304民初54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796号

李勇：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广鑫鞋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李勇、王旺良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0304民初179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797号

王洋、杨顺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依派服饰有限公司
管理人与被告王洋、杨顺梅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1797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014号

依力哈木.阿力木：本院受理的原告微贷（杭州）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依力哈木.阿力木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5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015号

屈卫东：本院受理的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屈卫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8年12月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017号

詹斌：本院受理的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詹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8年12月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018号

王怀玉：本院受理的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怀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5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335号

胡进兴、温州振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项锡莲与被告胡进兴、温州振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
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5
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021号

刘浩：本院受理的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刘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8年12月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022号

李海滨：本院受理的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李海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8年12月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026号

王小亲：本院受理的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小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8年12月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468号

傅士凤：本院受理的原告徐海玲与被告傅士凤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廉政监督卡、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风险提示
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5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68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南欧金属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欧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南欧公司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
形，征得债权人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8年8月27日裁
定受理南欧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8年9月3日，本院
指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为南欧公司管理人。南欧公司
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6日前，向管理人浙江玉海律
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安阳路
368-398 号 ；联 系 人 ：胡 江 洋（0577-66810327、
13705785886）、蔡一帆（13958867157）]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南欧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13日上午8时4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南欧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74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丰源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丰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丰源公司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形，征得债权人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望支行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8年8
月30日裁定受理丰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8年9月3
日，本院指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为丰源公司管理人。
丰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12日前，向管理人
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安
阳路 368-398 号；联系人：胡江洋（0577-66810327、
13705785886）、蔡一帆（13958867157）]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丰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19日上午8时4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丰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171号

朱冬凤、林春平、陆威武：原告浙江省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317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博伟、王杨茹、陈泽华、王春艳：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18）浙0382民初6744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
2018年12月24日09:00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胡王栋：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
桥支行与被告胡王栋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211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
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太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
行与被告陈太光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2119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倪贤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
行与被告倪贤申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2138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吴思付：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
行与被告吴思付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2140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周胜勇：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
行与被告周胜勇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2152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汪刘德：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
行与被告汪刘德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2155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赵秀莲、吴海朋、吕圣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赵秀莲、吴海朋、吕圣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2501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667号

朱虹华：本院受理原告叶增月与被告朱虹华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502民初26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820号

严忠平：本院受理原告胡孙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502民初382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业主门窗频遭“枪击”

“‘弹孔’大概有拇指大小，玻璃被击

碎后掉在夹层里。”童女士家住小区 11

楼，她说自己是在洗澡拉浴室门窗时，发

现浴室窗户的外层玻璃有个孔，孔的旁边

都碎裂了。

童女士说，一开始她以为有人恶作剧，

没在意。一问邻居和小区其他业主才知

道，很多人家的门窗、车辆玻璃及轮胎被

“枪击”了。其中仅9月1日-10日之间就

发生类似案件20多起。

包括童女士在内的一些业主告诉记

者，他们一般每天早上七点半左右出门，晚

上八点才回家。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

会发现家里门窗和车辆玻璃被击碎了，肇

事者像“午夜幽灵”一样出没。

究竟是什么人在背后捣鬼？愤怒的业

主们迫切想寻找真相……

“午夜幽灵”落网

接到报案后，萧山区临浦派出所迅速

成立了专案组。

然而，小区虽然有监控，但由于案发时

间多为深夜，灯光昏暗。现场多位于监控

盲区，很难从监控中捕捉到嫌疑人身影，现

场周边也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线索，令

案件侦破面临重重困难。

民警此后对小区物业、业委会和受害

业主进行了走访，案件出现重大转机。民

警获悉，前物业主任颜某（女，32岁，萧山

人）7月份被解雇，当时她满腹怨气。

民警据此深入追查，同时再次梳理小

区监控，很快发现颜某的同事，也是该物业

的员工彭某（男，44岁，萧山人）有重大作

案嫌疑。

9月10日晚上22时，经过连续6天通

宵达旦的蹲守，专案组民警将刚作案逃离

现场的彭某和颜某抓获。

专案组民警提到，抓捕过程中，猖狂的

嫌疑人不肯束手就擒，竟驾车冲撞民警车

辆，在警方的合围下，二人最终被捕，警

方在嫌疑人车辆中缴获作案用的弹弓等

工具。

物业前员工勾结作案

在证据面前，二人很快交代了作案经

过。原来，早在2016年，颜某和彭某合伙

成立了一家物业公司。

2017年，他们瞄准了事发小区的物业

管理项目，并积极帮助小区筹建业委会，为

的就是可以方便入驻该小区。但在这期

间，业主对他们提供的服务并不满意。到

了今年1月，该小区发起物业招标，结果中

标的是另一家物业公司。

因两人确实曾为小区做出过贡献，物

业公司返聘了彭某和颜某帮助管理小区，

颜某做物业主任，彭某管理小区消防。但

此时两人心里已经有了恨意。

今年7月，由于颜某做事不认真被业

主投诉，物业公司在未通知颜某的情况下

将其解聘，颜某对此很是恼火，当场放狠

话：要让这个物业在小区待不下去。

随后，她把委屈告诉了彭某，彭某听后

怒火中烧，他认为此前没有中标，就是因为

业委会说话不算数，必须找个机会给业委

会点颜色看。

于是，7月开始，每到深夜，彭某便开

着自己的车来到事发小区，凭借对小区的

熟悉，挑选隐蔽角落停车，之后把车窗摇下

一条缝，用事先准备好的弹弓发射钢珠，将

小区内业主的车窗玻璃和房屋窗户击碎。

彭某交代，起初自己还有所顾忌，但作

案一段时间后，发现没什么动静，变得愈加

肆无忌惮。

目前，嫌疑人颜某和彭某因涉嫌寻衅

滋事已被萧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警方缴获的嫌疑人作案工具警方缴获的嫌疑人作案工具

小区业主门窗、车窗频遭“枪击”
警方捉拿“午夜幽灵”，嫌疑人身份让人意外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杨勇 叶文婷

“那段时间，家里小孩和老人都不敢出门，大家都很心慌。”童女士是杭州

萧山某小区的业主，今年8月中旬，她发现家里浴室窗户双层玻璃的外层被打

碎了，而且留下一个“弹孔”。也就在此前后，小区其他业主也遭遇类似情况，

其中10天里，有20余名业主的车辆和房屋“中招”。

嫌疑人都选择在午夜作案，一时间小区内人心惶惶。萧山警方蹲守6天6

夜后，终于将两名嫌疑人抓获，然而他们的身份却让人颇为意外。

9月13日，萧山警方通报了此案。


